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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相
宗
窺
基
二
公
三
上
^
凸
-
)
爲
宣
揚
「
五
姓
各
別

」
的
主
張
，
所
要
排
除
的
理
論
障
礙
自
然
是
二
性
皆
成
」
之

說
。
在
當
時
闡
述
「
一
性
皆
成
」
最
力
，
且
影
響
最
大
的
自
然

是
天
臺
宗
。
而
該
宗
所
依
據
的
根
本
經
典
之
一
的
《
法
華
經
》

，
就
是
「
一
性
皆
成
」
說
的
典
型
代
表
。
因
此
，
窺
基
利
用
注

疏
的
方
式
，
寫
出
《
法
華
玄
贊
》
，
與
智
者
《
法
華
玄
義
》
唱

對
臺
戲
，
兩
書
在
根
本
觀
點
上
的
尖
銳
對
立
，
隨
處
可
見
。
這

就
是
後
來
天
臺
家
所
說
的
「
基
師
專
據
《
深
密
》
，
主
張
《
瑜

伽
》
，
以
三
時
教
統
括
一
化
、
三
無
、
二
有
，
統
轄
衆
機
其
極

遂
至
乎
二
乘
爲
權
，
三
乘
爲
實

5

矣
。
斯
旨
也
，
始
與
我
所

弘
《
法
華
》
之
者
嘎
嘎
乎
不
相
容
焉
，
則
不
得
不
爲
《
玄
贊
》

，
別
立
一
家
之
說
。
」
2

雖
然
《
玄
贊
》
沒
有
指
名
道
姓
地
破

斥
智
者
，
但
二
者
在
教
義
上
的
嚴
重
分
歧
，
涇
渭
分
明
，
完
全

沒
有
調
和
的
餘
地
。
2

面
對
法
相
宗
方
面
的
叫
陣
，
天
臺
人
隱
忍
委
曲
，
採
取
迴

避
的
態
度
，
沒
有
迎
戰
。
因
爲
雙
方
的
實
力
相
去
懸
殊
，
況
且

荊
溪
湛
然
與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
法
相
宗
還
有
朝
廷
的
靠
山
。
直
至
湛
然
時
，
法
相
宗
實
已
今
非

昔
比
，
不
但
失
去
朝
廷
依
枯
，
而
且
已
走
向
日
薄
西
山
的
境
地

，
該
宗
的
殿
軍
大
師
~
周
二
＾
六
八

I

七
三
三
也
已
入

滅
。
對
湛
然
來
說
，
反
擊
的
時
機
已
經
成
熟
，
「
五
姓
各
別
」

之
說
應
該
得
到
清
算
，
湛
然
針
對
窺
基
的
《
法
華
玄
贊
》
，
專

門
撰
成
《
法
華
五
百
問
論
》
，
幾
乎
是
逐
條
駁
斥
「
一
乘
爲
權

，
三
乘
爲
實
」
的
主
張
，
開
顯
正
意
，
爲
決
定
聲
聞
、
畢
竟
無

姓
翻
案
，
再
次
重
申
「
一
切
衆
生
，
悉
有
佛
性
」
，
皆
能
成
等

正
覺
。
他
說
這
樣
做
的
目
的
在
於
「
教
台
徒
確
有
所
守
，
及
習

彼
(
指
法
相
宗
)
者
祛
膠
著
，
或
有
圓
種
者
，
生
慕
向
焉
，
非

必
圖
強
，
話

一
切
悉
使
舍
彼
從
此
也
。
」
2

並
且
取
得
了
決
定

性
的
勝
利
。

至
於
撰
寫
《
金
剛
鉀
》
，
則
主
要
是
湛
然
爲
回
應
澄
觀
對
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的
問
難
，
同
時
批
判
法
相
宗
決
定
二
乘
及
「
無

姓
有
情
」
之
說
，
其
潛
在
含
義
是
，
草
木
瓦
石
都
有
佛
性
，
難

道
定
性
二
乘
和
「
無
姓
有
情
」
連
草
木
瓦
石
都
不
如
嗎
？
並
且

(___) 

夏
金
華
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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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
鋒
相
對
，
如
窺
基
一
樣
運
用
因
明
手
法
，
只
不
過
不
是
用
新

因
明
的
「
三
支
作
法
」
，
而
是
採
取
舊
因
明
的
「
宗
、
因
、
喻

、
合
、
結
」
「
五
支
作
法
」
的
推
理
形
式
，
闡
述
「
無
情
有
性

」
的
思
想
主
張
2

。
湛
然
此
舉
可
謂
是
一
箭
雙
雕
：
既
駁
斥
了

他
宗
的
非
難
，
又
進
一
步
突
出
了
台
宗
不
同
於
一
般
宗
派
的
高

明
之
處
。「

無
情
有
性
」
之
說
雖
是
「
古
已
有
之
」
，
但
眞
正
將
它

作
爲
主
要
思
想
理
論
加
以
重
點
闡
述
的
，
自
湛
然
始
。
《
金
剛

鉀
》
是
論
證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義
的
名
文
。
湛
然
爲
此
觀
點
提
供

了
三
個
方
面
的
立
論
依
據
，
並
進
行
有
深
度
地
闡
述
，
從
而
，

確
立
了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在
思
想
界
的
地
位
。

上
文
提
到
，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並
沒
有
直
接
的
經
典
根
據
。

若
要
想
證
明
一
種
思
想
的
合
理
性
，
經
典
依
據
永
遠
是
必
需
的

，
《
金
剛
鉀
》
也
不
例
外
。
湞
接
的
經
證
沒
有
，
間
接
迂
回
地

引
申
推
演
，
亦
無
不
可
。
湛
然
抓
住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·
迦
葉
品

》
中
「
衆
生
佛
性
猶
如
虛
空
，
非
內
非
外
」
之
說
，
大
做
文
章

。
他
說
：
「
虛
空
之
言
，
何
所
不
該
，
安
棄
牆
壁
、
瓦
石
等
耶

?
」
2

意
思
是
說
，
既
然
佛
性
如
同
虛
空
，
而
虛
空
是
世
界
萬

有
無
所
不
包
的
，
牆
壁
、
瓦
石
自
然
也
不
能
排
除
在
外
。
爲
說

明
自
已
觀
點
的
正
確
性
，
湛
然
又
引
用
天
臺
祖
師
灌
頂
的
話
以

爲
說
：

章
安
元
門
依
經
具
知
佛
性
遍
一
初
處
，
而
未

肯
彰
言
，
以
爲
時
人
尚
未
信
有
，
安
示
其
遍
？
·
[
因

爲
l佛
性
既
具
空
等
＝
一
義
，
即
＝
一
諦
，
是
則
一
初
諸

法
無
非
－
－
一
諦
，
無
非
佛
性
。
若
不
爾
者
，
如
何
得

云
眾
生
身
中
有
如
虛
空
？
眾
生
既
有
，
餘
處
豈
無

？
餘
處
若
無
，
不
名
虛
空
。
2

這
段
話
在
邏
輯
上
雖
沒
有
任
何
問
題
，
但
給
人
的
感
覺
是

，
以
「
佛
性
有
如
虛
空
」
來
證
明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之
說
，
未
免

有
些
牽
強
。

湛
然
似
乎
也
覺
察
到
這
一
點
，
於
是
他
又
引
華
嚴
宗
法
藏

的
《
起
信
論
疏
》
中
眞
如
的
「
不
變
」
、
「
隨
緣
」

二
義
作
爲

論
據
，
以
解
釋
經
驗
界
物
質
(
色
)
與
精
神

U
心
)
現
象
產
生

的
原
因
。
他
說
：

「
萬
法
是
眞
如
，
由
不
變
故
．
＇
眞
如
是
萬
法

，
由
隨
緣
故
。
」
湛
然
一
生
服
膺
智
者
，
同
時
也
仿
效
智
者
對

南
北
朝
佛
學
所
採
取
的
態
度
：
「
難
，
則
南
北
俱
破
．
＇
取
，
則

南
北
俱
存
」
。
比
如
上
文
提
及
，
智
者
對
龍
樹
的
《
中
論
》
、
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等
多
所
引
用
，
是
形
成
其
學
說
體
系
的
主
要
思

想
來
源
之

一
。
然
而
，
在
判
教
中
，
他
卻
將
龍
樹
的
上
述
著
作

給
予
「
通
教
」
藏
、
通
、
別
、
圓
四
教
中
的
第

二
位

的
地
位
。
湛
然
亦
用
此
法
，
他
雖
不
滿
華
嚴
的
學
說
，
但
為
證

明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的
正
確
，
也
不
妨
方
便
引
用
，
但
此
又
爲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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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宗
「
山
外
派
」
的
崛
起
，
開
了
先
河
。

有
了
上
述
眞
如
與
萬
法
關
係
的
前
提
，
湛
然
於
是
作
進

一

步
的
推
論
：
「
子
信
無
情
無
佛
性
者
，
豈
非
萬
法
無
眞
如
耶
？

故
法
之
稱
甯
隔
於
纖
塵
，
眞
如
之
體
何
專
於
彼
我
？
是
則
無
有

無
波
之
水
，
未
有
不
濕
之
波
。
在
濕
詎
間
於
混
澄
，
爲
波
自
分

於
清
濁
。
雖
有
清
有
濁
而

一
性
無
殊
，
縱
造
正
造
依
，
依
理
終

無
異
轍
。
」
2

依
湛
然
之
意
，
按
「
不
變
隨
緣
」
說
，
常
住
的

眞
如
與
變
動
不
居
的
萬
法
是

一
體
的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萬
法
無
非

是
眞
如
的
全
體
顯
現
，
有
情
無
情
均
在
萬
法
之
內
，
亦
即
同
－

眞
如
。
如
同
水
波
，
雖
有
清
濁
之
分
濕
性
卻
無
彼
此
之
別
。
如

果
說
無
情
無
佛
性
，
豈
不
是
萬
法
沒
有
眞
如
了
嗎
？

在
湛
然
所
處
的
時
代
，
不
但
佛
典
譯
籍
大
備
，
佛
教
宗
派

也
早
已
相
繼
而
起
，
對
佛
性
、
眞
如
體
一
名
異
，
佛
教
界
已
經

耳
熟
能
詳
。
湛
然
之
所
以
用
相
當
篇
幅
的
文
字
予
以
強
調
說
明

，
無
非
是
因
爲
以
「
眞
如
遍
在
」
說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是
他
所
有

理
論
依
據
中
最
爲
有
力
的
。
唐
代
其
它
大
乘
宗
派
無

一
不
承
認

眞
如
的
恒
常
遍
在
，
而
以
眞
如
爲
佛
性
亦
非
天
臺
一
家
獨
有
的

主
張
，
既
然
承
認
眞
如
的
恒
常
遁
在
、
佛
性
與
眞
如
的
「
不
二

」
，
那
麼
，
也
就
沒
有
理
由
認
爲
無
情
無
佛
性
。

除
了
以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「
虛
空
遍
在
」
之
說
作
爲
經
據

、
「
眞
如
遍
在
」
之
說
作
爲
教
證
之
外
，
湛
然
覺
得
還
不
夠
，

又
搬
出
天
臺
自
家
的
理
論
來
爲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作
補
充
說
明
。

他
說
，
由
於
《
法
華
經
》
以
前
的
藏
教
、
通
教
及
三
乘
教
均
屬

於
權
教
，
因
而
「
可
云
無
情
不
云
有
性
」
，
如
果
按
照
圓
教
的

學
說
來
談
，
則
「
心
外
無
境
，
誰
爲
無
情
？
法
華
會
中
，
一
切

不
隔
，
草
木
與
地
，
四
維
何
殊
'
·
舉
足
修
途
，
皆
趨
寶
渚
．
＇
彈

指
合
掌
，
咸
成
佛
因
:
;
:
藏
(
教
)
見
六
實
，
通
(
教
)
見

無
生
,
別
(
教
)
見
前
後
生
滅
,
圓
(
教
)
見
事
理
，
一
念
具

足
。
」
2

這
是
以
天
臺
圓
教
的
「
一
念
三
千
」
之
義
與
藏
、
通

、
別
三
教
比
較
優
劣
，
以
顯
示
圓
教
的
棋
高
一
著
。

接
著
，
湛
然
又
說
：
「
一
念
中
理
具
－
一
千
，
故
曰
：
念
中

具
有
因
果
、
凡
聖
、
大
小
、
依
正
、
自
他
，
故
所
變
處
，
無
非

三
千
。
而
此
三
千
，
性
是
中
理
，
不
當
有
無
，
有
無
自
爾
。
何

以
故
？
俱
實
相
故
。
實
相
法
爾
，
具
足
諸
法
。
」

3

因
爲
一
念

之
中
，
具
足
三
千
，
而
三
千
又
囊
括
因
果
、
凡
聖
等
一
切
內
容

，
並
且
都
是
實
相
的
顯
現
，
所
以
一
念
三
千
而
說
實
相
，
實
相

又
無
處
不
在
，
無
情
如
牆
壁
、
瓦
石
等
自
然
也
在
其
中
。
況
且

，
實
相
、
佛
性
、
眞
如
等
都
是
體
一
名
殊
，
無
情
有
性
是
不
言

而
喻
的
。

上
述
是
按
依
正
不
二
、
色
心
一
如
之
理
說
佛
性
遁
在
，
不

隔
有
情
無
情
'

-
草
一
木
，
皆
具
佛
性
。
此
外
，
天
臺
宗
還
將

成
佛
的
因
性
分
爲
正
因
、
了
因
、
緣
因
三
個
方
面
，
稱
爲
「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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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
現
任
職
上
海
社
會
科
學
院
哲
學
所
，
中
國
哲
學
研
究
室
主
任

註
釋
：

因
佛
性
」
。
正
因
，
是
指
所
覺
悟
的
理
，
乃
屬
於
世
界
觀
方
面

的
；
了
因
，
指
所
覺
悟
的
智
慧
，
也
就
是
認
識
方
面
的
．
＇
緣
因

，
是
修
行
的
助
緣
，
亦
即
關
於
修
持
實
踐
方
面
的
。
此
三
者
是

對
一
切
衆
生
成
佛
的
可
能
性
(
因
)
以
及
成
道
的
現
實
實
踐
(

果
)
所
作
的
回
答
，
充
分
體
現
了
天
臺
家
「
止
觀
雙
修
」
的
精

神
。
此
在
智
者
《
金
光
明
經
玄
義
》
卷
上
、
《
四
教
義
》
卷
六

等
書
中
有
詳
細
的
討
論
。
湛
然
《
金
剛
銲
》
所
關
注
的
「
無
情

有
性
」
，
其
主
題
仍
是
佛
性
問
題
，
所
以
，
「
三
因
佛
性
」
依

然
受
到
他
的
重
視
。

湛
然
認
爲
，
佛
教
有
說
「
一
切
衆
生
，
悉
有
佛
性
」
，
而

不
言
「
無
情
有
性
」
，
是
藏
、
通
、
別
一
類
權
教
的
看
法
，
若

站
在
圓
教
的
立
場
，
則
是
三
因
互
具
，
正
因
、
了
因
、
緣
因
都

是
佛
性
。
臺
宗
常
以
空
、
假
、
中
三
諦
比
喻
三
因
。
既
然
一
切

假
名
施
設
皆
可
視
爲
緣
因
，
而
緣
因
也
是
佛
性
，
爲
何
無
情
就

不
能
有
佛
性
呢
？
既
然
說
衆
生
皆
有
正
因
佛
性
，
則
信
心
已
具

，
可
以
依
「
次
示
此
性
非
內
外
，
遍
虛
空
，
同
諸
佛
等
法
界
」

o
3

這
樣
又
回
到
了
「
佛
性
遍
在
」
說
上
來
，
並
由
此
得
出
「

一
切
無
情
，
悉
具
佛
性
」
的
結
論
°
(
未
完
待
續
)

。
本
文
特
感
謝
夏
金
華
教
授
，
授
權
轉
載
其
著
作
＾
隋
唐
佛
學

硏
究
〉

(
1
\
Q一
三
，
繁
體
版
)
第
四
章
，
簡
體
版
已
由
上
海

社
會
科
學
院
出
版
社
出
版
。

2
2^

重
刻
五
百
問
論
序
V
'

＾
卍
續
藏
經
v
第
－

O
0
冊
，
第

三
三
三
頁
。

2
3
[
E
]
E
蓮
＾
開
目
抄
)
卷
上
也
説

.. 

「
佛
教
又
力
夕
J

刁
卜

y

，
后
汊
／
永
平
二
，

土
二
佛
法

7

夕

y

子
，
邪
典
七

7

y

子
內
典
立

y

、
內
典
二
南
三
北
七
」
昇
执
7

卫

y
-
T
,
1＿
＿

菊
十

y

汐
力
卜
毛
。
陳
隋
智
者
大
師
二
力
干
七

7
7
y
-
T
,

佛
法
二
匕
群
類

7

又
7

力
。
其
后
法
相
宗
、
萁
言
宗
，
夭
竺

m
y
7

夕

y

，
華
嚴
宗
又
出
來
七

y

，
此
等
」
宗
宗
」
宗
中

：
一
法
相
宗
八
，
一
向
天
台
二
敵

7

成
久
、
宗
二
子
，
法
門
水

火
十
y
,
y

力
丫
卜
毛
玄
奘
三
藏
慈
恩
大
師
，
委
細
二
天
台

，
御
釋
7

見
＃
J
V程
二
，
自
宗
／
邪
見
七

J
V力
八

J
V力
／
工

八
二
，
自
宗

7

八
久
子
、
不
卜
毛
，
其
心
夭
台
二
歸
伏
只
卜
見

八
夕

y

。
(
＾
大
正
藏
v
第
八
十
卷
，
第
二
－

0
頁
，
中
)

＾
卍
續
藏
經
v
第
－

O
0
冊
，
第
三
三
三
頁
。

2
4湛
然
在
＾
金
剛
蟀
V
中
所
運
用
的
「
五
支
作
法
」
是

.. 

無
情

有
性
(
宗
)
丶
萬
法
隨
緣
(
因
)
丶
水
波
的
譬
喻
(
喻
)
丶

真
如
遍
在

(
A
n
)、
「
一
塵
一
心
，
即
一
切
生
佛
之
心
性
」

(
結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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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5^

金
剛
鋅
)
'
＾
大
正
藏
)
第
四
十
六
卷
，
第
七
八
一
頁
，

下
。

2
6^

大
般
涅
槃
經
疏
)
卷
二
十
五
'
^
大
正
藏
)
第
三
十
八
卷

，
第
一
八
四
頁
，
上
。

2
7^

大
正
藏
)
第
四
十
六
卷
，
第
七
八
二
頁
，
下
。

什
麼
是
「
攝
取
後
期
佛
教
之
確
當
者
」
？
如
「
後
期
大

乘
」
的
如
來
藏
、
佛
性
、
我
，
經
說
還
是
修
菩
薩
行
的
。
如

知
道
這
是
「
各
各
爲
人
生
善
悉
檀
」
，
能
順
應
世
間
人
心
，

激
發
人
發
菩
提
心
，
學
修
菩
薩
行
，
那
就
是
方
便
了
。
如
說

如
來
藏
、
佛
性
是
(
眞
)
我
，
用
來
引
人
向
佛
，
再
使
他
們

知
道
：
「
開
引
計
我
諸
外
道
故
，
說
如
來
藏
，
…
…
當
依

無
我
如
來
之
藏
」
；
「
佛
性
者
實
非
我
也
，
爲
衆
生
故
說
名

爲
我
」
，
那
就
可
以
進

一
步
而
引
入
佛
法
正
義
了
。
只
是
信

如
來
藏
我
的
，
隨
順
世
俗
心
想
，
以
爲
這
才
是
究
竟
的
，
這

可
就
失
去
「
方
便
」
的
妙
用
，
而
引
起
負
面
作
用
了
！
又
如

「
虛
妄
唯
識
論
」
的
『
瑜
伽
師
地
論
』
等
，
通
用
三
乘
的
境

、
行
、
果
，
「
攝
事
分
」
還
是
『
雜
阿
含
經
』

「
修
多
羅
」

印
順
導
師
語
錄

2
8^

大
正
藏
v
第
四
十
六
卷
，
第
七
八
五
頁
，
中

I

下
。

2
9^

大
正
藏
v
第
四
十
六
卷
，
第
七
八
五
頁
，
下
。

3
0^

大
正
藏
v
第
四
十
六
卷
，
第
七
八
六
頁
，
上
。

3
1任
繼
愈
主
編
＾
中
國
哲
學
發
展
史
·
惰
唐
卷

V
，
人
民
出
版

社
一
九
九
四
年
版
，
第
一
六
七
、
一
七
二
頁
。

的
本
母
呢
！
無
著
，
世
親
的
唯
識
說
，
也
還
是
依
無
常
生
滅

，
說
「
分
別
自
性
緣
起
」
(
稱
十
二
緣
起
爲
「
愛
非
愛
緣
起

」
)
。
這
是
從
說

一
切
有
部
、
經
部
而
來
的
，
重
於
「
果
從

因
生
」
的
緣
起
論
。
如
知
道
這
是
爲
五
事
不
具
者
所
作
的
顯

了
解
說
，
那
與
龍
樹
的
中
道
八
不
的
緣
起
論
，
有
相
互
增
明

的
作
用
了
。
古
代
經
論
，
解
理
明
行
，
只
要
確
立
不
神
化
的
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的
原
則
，
多
有
可
以
採
用
的
。
人
的
根
性
不

一
，
如
經
說
的
「
異
欲
，
異
解
，
異
忍
」
，
佛
法
是
以
不
同

的
方
法
1

世
界
，
對
治
，
爲
人
，
第
一
義
悉
檀
，
而
引
向

佛
法
，
向
聲
聞
，
向
佛
的
解
脫
道
而
進
修
的
。
這
是
我
所
認

爲
是
能
契
合
佛
法
，
不
違
現
代
的
佛
法
。

《
華
雨
集
》
第
四
冊
，
〈
契
理
而
又
適
應
世
間
的
佛
法
〉


